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服务 

暨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对该关

联交易发表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牡丹江雅商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拟以人民

币 4,749,267 元向公司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世茂

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社区智能化工程物料对社区进行安防、通行、照明等进

行智能化改造升级。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渤汇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1,207,467 元向公

司控股股东世茂房地产全资子公司平湖市艾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购买苗木，用于

小区苗木景观优化。 

本次关联交易根据公平、公允原则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并按照合同相关

条款执行。 

上述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5,956,734

元。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委员会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建议公司董事赞成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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